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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1月19日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1502

主要生产经营地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1502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

目）；高精度测量仪表系统软件的研发、销售（经消防部门安全检查验收合格后方

可生产）；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最近一年，深圳北高智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33,764.45

净资产 14,797.90

净利润 2,605.98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2、深圳市天午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天午是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其产品主要应用于

消费电子、物联网、照明等市场领域，是发行人在境内从事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的主体之

一。 深圳天午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天午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8038279X

法定代表人 李晓南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9月10日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1501

主要生产经营地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15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元器件、光电产品及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经济信息

咨询；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最近一年，深圳天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6,370.72

净资产 -435.08

净利润 239.94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3、深圳市大豆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大豆是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智能家居产品、物联网无线模组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是发行人在境内生产、销售物联网无线模组、智能家居产品的主体。 深圳大豆的基

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大豆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58076146

法定代表人 李特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6日

注册地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龙腾社区润东晟工业园11栋4层

主要生产经营地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龙腾社区润东晟工业园11栋4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物联网、电子元器件、光电产品及通讯

产品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电子产品批发、零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银行、证

券、保险等金融业务及限制项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电

子产品的生产、加工。

最近一年，深圳大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1,023.55

净资产 -1,817.15

净利润 -349.01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4、上海蜜连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蜜连是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主要从事以4G� DTU模组为代表的公网通讯设备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上海蜜连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蜜连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MA1HPN4339

法定代表人 武文杰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8月16日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05弄1号1301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05弄1号1301室

经营范围

从事智能科技、物联网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企业管理服务，云软件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硬件安装、维修，电子元器件的制

造、加工（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电子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的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上海蜜连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469.15

净资产 -436.64

净利润 -4.81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5、深圳市泰舸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泰舸是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消费电子领域芯片定制服务，是发行

人在境内从事芯片定制业务的主体。 深圳泰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泰舸微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A10755

法定代表人 尚高明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7月15日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1501

主要生产经营地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15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

技术维护；信息技术咨询。 许可经营项目是：集成电路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最近一年，深圳泰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343.26

净资产 218.78

净利润 -37.83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6、北高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前海北高智是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其成立于2021年8月，目前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分销

业务。 前海北高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高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XE4T14

法定代表人 丁志军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5日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主要生产经营地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1504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物联网

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最近一年，前海北高智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15,631.20

净资产 386.63

净利润 -113.37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二）香港子公司情况

1、香港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北高智是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深圳北高智的全资子公司。 作为香港子公司，其为深

圳北高智和好上好的海外业务提供支持和服务，负责海外采购、仓储物流、海外交付业务。

香港北高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香港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ONGKONG�HONESTAR�TECHNOLOGY�CO.,�LIMITED

公司编号 2552586

董事 朱植满

已发行股份数量 20,000股

已缴纳出资额 20,000美元

成立日期 2017年7月5日

注册地 香港新界葵涌工业街24-28号威信物流中心14楼A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香港新界葵涌工业街24-28号威信物流中心14楼

经营范围 电子贸易及技术外包

最近一年，香港北高智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144,823.12

净资产 20,219.54

净利润 11,389.83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2、天午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天午是香港北高智的全资子公司。 作为香港子公司，为深圳天午的海外业务提供

支持和服务，负责海外采购、仓储物流、海外交付业务。 香港天午的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天午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KYNOON�TECHNOLOGY�CO.,�LIMITED

公司编号 1479789

董事 朱植满、王玉成

已发行股份数量 5,000,000股

已缴纳出资额 5,000,000港元

成立日期 2010年7月13日

注册地 香港新界葵涌工业街24-28号威信物流中心14楼

主要生产经营地 香港新界葵涌工业街24-28号威信物流中心14楼

经营范围 贸易

最近一年，香港天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33,512.05

净资产 8,236.95

净利润 3,378.44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3、大豆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大豆作为香港北高智的子公司，其目前未实际开展业务。 香港大豆的基本情况如

下：

中文名称 大豆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DADOUTEK�COMPANY�LIMITED

公司编号 2040168

董事 朱植满

已发行股份数量 5,000,000股

已缴纳出资额 5,000,000港元

成立日期 2014年2月21日

注册地 香港新界葵涌工业街24-28号威信物流中心14楼

主要生产经营地 香港新界葵涌工业街24-28号威信物流中心14楼

经营范围 贸易

最近一年，香港大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264.86

净资产 262.63

净利润 -1.26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三）台湾子公司情况

台湾北高智作为香港天午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元器件分销业

务。 台湾北高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统一编号 54667229

董事 朱植满

注册资本 新台币2,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新台币2,5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1月15日

注册地 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1段108号5楼

主要生产经营地 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1段108号5楼

所营事业

电子材料零售业；电子材料批发业；国际贸易业；产品设计业；除许可业务外，得经

营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业务。

最近一年，台湾北高智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

总资产 302.35

净资产 -280.99

净利润 -4.50

注：天职国际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和计划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

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2,400.00万股，本次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投资占比 项目备案号

1 扩充分销产品线项目 46,924.20 46,924.20 62.82

深南 山发 改备 案 [2021]

0053号

2 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821.90 10,821.90 14.49

深南 山发 改备 案 [2021]

0054号

3

物联网无线模组与智能家居

产品设计及制造项目

7,177.47 7,177.47 9.61

深宝 安发 改备 案 [2021]

0070号、 深环宝备[2021]

620号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9,767.22 9,767.22 13.08 -

合计 74,690.79 74,690.79 100.00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及物联网产品设计及制造

业务展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的经营模式不会发生变化。 同时，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业务实

力，并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的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增加分销业务产品线、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研发能力，从而提

升公司方案设计和技术服务水平，扩大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规模，增加物联网产品生产规

模，增强芯片设计和芯片定制能力，显著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已在“重大事项提示”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其他风险因素如下：

（一）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公司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采购产品为电子元器件。 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

采购金额及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3.64%、60.12%和57.32%，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

比较高。 由于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行业知名度较高，产品品质在行业内得到广泛认可，公司

与该等供应商进行了长期采购合作，如果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经营状况、产品质量出现问

题，或公司与前五大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发生不利变化，前五大供应商不能向公司持续供应

电子元器件产品，则可能对公司的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以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核心人员流失、核心技术泄漏风险

发行人多年来持续针对原厂的芯片产品开展应用端的方案设计和技术开发，参与下游

客户的终端产品方案开发，经过多年的研发和积累，发行人在芯片产品的应用端形成了多

项较为成熟的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发行人的整体解决方案设计。 由于主动元器件分

销业务对发行人的技术服务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这一部分很大程度上依赖专业人才，特别

是核心技术人员，如果出现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情况，不仅会影响发行人为下游客户提供

芯片应用端服务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还有可能导致方案技术的泄密，对发行人经营业绩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存在未弥补亏损的风险

截至改制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 好上好有限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242.58万元，公

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存在未弥补亏损，主要原因系公司在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

年度因员工持股事项确认了较大金额的股份支付费用。 公司2020年度业务开拓迅速，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11,823.09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23.49%，盈利能力增强。 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公司合并未分配利润金额为33,648.13万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金额为3,204.38万元，

公司股改时未分配利润为负的情形已消除。 提请投资者注意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

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风险。

（四）知识产权保护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50项专利，152项软件著作

权，2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主要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

等进行保护。 公司知识产权存在被竞争对手或第三方恶意侵犯的风险，同时存在被有权机

构宣告无效或撤销的风险。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效果偏离预期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扩充分销产品线项目” 、“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物联网无线模组与智能家居产品设计及制造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上述项目的

实施将有效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及生产能力，扩大公司业务的规模，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尽管公司已对前述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及审慎的可行性评

估，若届时市场需求出现较大不利变化，公司未来不能有效拓展市场，可能导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效果偏离预期。

（六）固定资产折旧、人员费用增加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人员数量将对应增加。 随着公司固

定资产规模的扩大，公司技术研发能力将有效增强，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的服务水平及销

售规模将得到提升，物联网产品业务将进一步发展。 根据公司可行性论证，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成投产后，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人员费用增加将被新增收入消化，公司整体盈利水

平将得到提升。 但是，若市场环境出现不利变化导致项目的预期收益下降，公司存在固定资

产折旧、人员费用增加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二、重大事项

（一）重大合同

2019年1月1日至今，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未来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正在履

行的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销售合同

2019年1月1日至今，公司与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签订的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如

下：

客户

集团

客户名称

合同签署主

体

生效日期 合同编号 合同标的 履行期限

实际履行

情况

小米

集团

小 米 通 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香港天午 2017.12.25 - 电子元器件

合同自约定之生效

日期起生效，有效期

一年，如果双方均未

在有效期届满六十

天前通知对方终止

合同，合同将自动延

续一年。

正在履行

小米

集团

Xiaomi� H.

K.�Limited

香港北高智 2018.12.18

1100201812

00224

电子元器件

2018 年 12 月 18 日

-2024年12月31日

正在履行

小米

集团

Xiaomi� H.

K.�Limited

香港天午 2019.1.8

1100201901

00096

电子元器件

2019 年 1 月 8 日 至

2024年12月31日

正在履行

小米

集团

北 京 小 米

电 子 产 品

有限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19.5.13

1180201906

00018

集成电路

合同自约定之生效

日期起生效，有效期

三年，如果双方均未

在有效期届满六十

天前通知对方终止

合同，合同将自动延

续一年。

正在履行

小米

集团

北 京 小 米

电 子 产 品

有限公司

香港天午 2019.5.31 - 电子元器件

合同自约定之生效

日期起生效，有效期

三年，如果双方均未

在有效期届满六十

天前通知对方终止

合同，合同将自动延

续一年。

正在履行

小米

集团

小 米 通 讯

技 术 有 限

公司、北京

田 米 科 技

有限公司

深圳北高智

北京分公司

2020.2.26

1110202003

01532

电子元器件

合同自约定之生效

日期起生效，有效期

三年，如果双方均未

在有效期届满六十

天前通知对方终止

合同，合同将自动延

续一年。

正在履行

小米

集团

小 米 通 讯

技 术 有 限

公司、北京

田 米 科 技

（香港）有

限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21.6.22

1110202107

03480

电子元器件

合同自双方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

于合同封面所载之

生效日期起生效，除

非根据合同约定提

前终止， 有效期一

年。 如果双方均未在

有效期届满前六十

日书面通知对方终

止合同的则视为同

意续期，合同将自动

延续一年，自动延续

次数无限制。

正在履行

小米

集团

小 米 通 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深圳天午 2021.11.19

1110202111

01928

电子元器件

合同自约定之生效

日期起生效，有效期

三年，如果双方均未

在有效期届满六十

天前通知对方终止

合同，合同将自动延

续一年。

正在履行

四川

长虹

四 川 长 虹

电 器 股 份

有限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18.11.5

201-CG-01

-1

电子元器件

合同自生效日起至

2021年 11月 5日届

满，有效期3年。 合同

期限届满后双方若

未书面提出异议，合

同有效期自动延续

一年。

正在履行

四川

长虹

四 川 长 虹

器 件 科 技

有限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20.10.20

QJ-GYXY-

2020070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签章后

立即生效。 有效期两

年，在合同有效期截

止的前2个月， 如供

需双方对合同无修

改要求，则该协议在

期满后自动延期两

年。

正在履行

四川

长虹

四 川 长 虹

器 件 科 技

有限公司

深圳北高智 2020.6.12

QJGS.

15.019-A9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签章后

立即生效，有效期两

年。 在合同有效期截

止的前2个月， 如供

需双方对合同无修

改要求，则该协议在

期满后自动延期两

年。

正在履行

四川

长虹

四 川 长 虹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18.12.25

QG/G07004

-201500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自供需双方

代表签章后立即生

效，长期有效。 供需

双方如需解除协议，

应提前一个月通知

对方，并在供方履行

完最后一次交货义

务后方可解除。

正在履行

四川

长虹

四 川 爱 创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18.8.7

AIT.

15.019-A19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签章后

立即生效。 有效期两

年，在合同有效期截

止的前2个月， 如供

需双方对合同无修

改要求，则该协议在

期满后自动延期两

年。

正在履行

康冠

惠 州 市 康

冠 科 技 有

限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19.7.8

KTC-惠州

-202010002

电子元器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

章之日生效，至双方

协商重新签订书面

采购协议之日终止。

正在履行

康冠

惠 州 市 康

冠 科 技 有

限公司

香港天午 2019.7.2 - 电子元器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

章之日生效，至双方

协商重新签订书面

采购协议之日终止。

正在履行

康冠

深 圳 市 康

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香港北高智 2019.8.20

KTC-股份

-202010006

电子元器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

章之日生效，至双方

协商重新签订书面

采购协议之日终止。

正在履行

康冠

深 圳 市 康

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香港天午 2019.7.2 - 电子元器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

章之日生效，至双方

协商重新签订书面

采购协议之日终止。

正在履行

康冠

深 圳 市 康

冠 商 用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香港北高智 2021.6.11

KTC-商用

-202106025

电子元器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

章之日生效，至双方

协商重新签订书面

采购协议之日终止。

正在履行

兆驰

股份

深 圳 市 兆

驰 股 份 有

限公司

香港天午 2020.3.2 -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有权人

签字签章之日起生

效，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兆驰

股份

深 圳 市 兆

驰 数 码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司

香港天午

2020.12.3

0

-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有权人

签字签章之日起生

效，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兆驰

股份

深 圳 市 兆

驰 股 份 有

限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17.11.1

3

-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有权人

签字签章之日起生

效，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兆驰

股份

深 圳 市 兆

驰 数 码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20.11.5 -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有权人

签字签章之日起生

效，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兆驰

股份

深 圳 市 兆

驰 光 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香港天午 2021.1.28 -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有权人

签字签章之日起生

效，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兆驰

股份

深 圳 市 兆

驰 数 码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司

好上好 2022.1.11

170204-106

0202201110

01

电子元器件

合同经双方有权人

签字签章之日起生

效，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华曦

达

深 圳 市 华

曦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香港天午 2021.2.4 - 电子元器件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

章之日起生效，至双

方合作关系结束后

终止。

正在履行

移远

通信

上 海 移 远

通 信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深圳北高智

上海分公司

2019.9.1

YY-PUR-C

G-242

电子元器件

2019 年 9 月 1 日

-2022年8月31日

正在履行

移远

通信

上 海 移 远

通 信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香港北高智 2021.4.1

YY-PUR-C

G-169

电子元器件

2021年4月1日-

2024年3月31日

正在履行

移远

通信

上 海 移 远

通 信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司、常州

移 远 通 信

技 术 有 限

公司

前海北高智 2021.8.31

YY-PUR-C

G-506

电子元器件

2021 年 8 月 31 日

-2024年9月1日

正在履行

移远

通信

上 海 移 远

通 信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深圳北高智 2022.1.1 - 电子元器件

2022 年 1 月 1 日

-2022年12月31日

正在履行

深康

佳

四 川 康 佳

智 能 终 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深圳北高智 2021.2.3

KS2021-CG

006

主控， 内存，

电源IC,LDO

等

2021 年 2 月 3 日

-2024年2月2日

正在履行

深康

佳

康 佳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香港天午 2022.1.1 SPCX22013 电子元器件 2022.1.1-2023.12.31 正在履行

2、采购合同

2019年1月1日至今，公司与报告期各期前五大供应商签订的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

如下：

供应商

集团

供应商名称

合同签

署主体

生效日期

合同编

号

合同标的 履行期限

实际履

行情况

联发科

（MTK）

晨星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

注1

香港北

高智

2017.12.12

CO2017

12004-

1

电子元器

件

双方合法签署后， 自签

约日生效， 有效期间为

一年。 期限届满时，若未

经任何一方书面通知不

予续约， 其有效期间自

动延长一年， 其后期间

届满亦同。

正在履

行

联发科

（MTK）

联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香 港 北

高智

2021.8.1 -

电 子 元 器

件

2021年8月1日-2022年

7月31日

正 在 履

行

PI（帕沃英

蒂格盛）

Power�

Integrations�

Internation-

al,�Ltd.

香港北

高智

2018.3.1 -

电子元器

件

本协议有效期应持续到

生效日期后一年的12月

31日，届时，除非提前终

止， 本协议应以连续一

年期限自动续期。

正在履

行

星宸科技

（Sigmas-

tar）

星宸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香港北

高智

2018.1.1 -

电子元器

件

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署

后，自生效日起生效，并

持续有效至触发合同终

止条款时止。 甲方有权

随时以60日前的书面通

知终止本合同。

正在履

行

星宸科技

（Sigmas-

tar）

星宸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北

高智

2021.1.1 -

电子元器

件

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署

后，自生效日起生效，并

持续有效至触发合同终

止条款时止。 甲方有权

随时以60日前的书面通

知终止本合同。

正在履

行

星宸科技

（Sigmas-

tar）

星宸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前海北

高智

2021.9.1 -

电子元器

件

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署

后，自生效日起生效，并

持续有效至触发合同终

止条款时止。 甲方有权

随时以60日前的书面通

知终止本合同。

正在履

行

星宸科技

（Sigmas-

tar）

星宸微电子

（深圳）有限

公司

前海北

高智

2022.2.23 -

电子元器

件

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署

后，自生效日起生效，并

持续有效至触发合同终

止条款时止。 甲方有权

随时以60日前的书面通

知终止本合同。

正在履

行

恒玄科技

（BES）

恒玄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

公司、香港恒

玄科技有限公

司

/Bestechnic,

Limited

深圳天

午、香港

天午

2022.1.1 -

电子元器

件

协议以生效日起12个月

为期限， 并于期限内持

续有效， 除非协议被提

前终止或延期。

正在履

行

晶晨半导

体

（Amlog-

ic）

晶晨香港有限

公司/�

Amlogic�Co.

,�Limited

香港天

午

2019.1.25 -

电子元器

件

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立即

生效， 且在根据规定终

止前持续有效。 供应商

将不定期在每日历年根

据经销商的表现， 每年

做出延长或终止协议的

决定。 若经销商违反了

协议的条款， 则供应商

可在向经销商发出书面

通知后，随时终止协议。

经销商终止协议需至少

提前四十五天向供应商

发出书面通知， 经供应

商确认后， 根据供应商

的商务安排进行交接。

正在履

行

晶晨半导

体

（Amlog-

ic）

晶晨半导体

（深圳）有限

公司

深圳天

午

2019.1.25 -

电子元器

件

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立即

生效， 且在根据规定终

止前持续有效。 供应商

将不定期在每日历年根

据经销商的表现， 每年

做出延长或终止协议的

决定。 若经销商违反了

协议的条款， 则供应商

可在向经销商发出书面

通知后，随时终止协议。

经销商终止协议需至少

提前四十五天向供应商

发出书面通知， 经供应

商确认后， 根据供应商

的商务安排进行交接。

正在履

行

晶晨半导

体

（Amlog-

ic）

晶晨半导体

（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天

午

2021.9.22

DA202

1003

电子元器

件

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立即

生效， 且在根据规定终

止前持续有效。 供应商

将不定期在每日历年根

据经销商的表现， 每年

做出延长或终止协议的

决定。 若经销商违反了

协议的条款， 则供应商

可在向经销商发出书面

通知后，随时终止协议。

经销商终止协议需至少

提前四十五天向供应商

发出书面通知， 经供应

商确认后， 根据供应商

的商务安排进行交接。

正在履

行

Nordic（北

欧半导体）

Nordic�

Semicon-

ductor�ASA

香港北

高智

2019.4.23 -

电子元器

件

本协议自生效日期起生

效， 直至任何一方根据

本条款终止本协议为

止。

正在履

行

CreeLED

（恪立）

CreeLED�

Hong�Kong�

Limited注2

香港北

高智

2018.6.25 -

电子元器

件

本协议将持续保持效力

直至 2019年12月 31日

（以下简称 “续约期

限” ），并将自动延续一

年 （每个期限分别称为

一个 “续约期限” ），除

非任何一方在初始期限

或续约期限结束前至少

90天通知终止的。

正在履

行

CITIZEN

（西铁城）

C-E(HONG�

KONG)LTD.、

Citizen�

Electronics

(China)Co.,

Ltd

香港北

高智

2017.10.10 -

电子元器

件

本协议的期限为自本协

议签署之日起一年，除

非CEHK或代理商于本

协议期限届满前两个月

内向另一方提出不续

期， 否则本协议自动续

期一年， 且本续期程序

适用于任何随后的续

期。

正在履

行

注1：晨星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被MediaTek� Inc.吸收合并。

注2：原合同相对方为CREE,� INC.，2021年3月1日，合同相对方由CREE,� INC.变更为

CreeLED� Hong� Kong� Limited。

3、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合同

2019年1月1日至今， 公司与银行签订的金额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正在履行的授信合同

如下：

被授信

人

授信

银行

起始日期

终止/修订

日期

授信合同号 授信额度 担保合同号 担保类型

担保方/出

质方

香港北

高智、北

高智科

注1

汇丰

银行

2019/2/1

8

2019/12/12

修订为

CARM191

028号合同

注2

CARM1812

07

最高授信

额度3,160

万美元注3

- - -

香港北

高智

汇丰

银行

2019/12/

12

2021/4/29

修订为

CARM201

104/CM21

0315号合同

注4

CARM1910

28

最高授信

5,160万美

元

- - -

香港北

高智

汇丰

银行

2021/4/2

9

-

CARM2011

04/CM2103

15

最高授信

5,160万美

元

CBA418R9

(311016)W

保证担保、

无限责任

王玉成

CBA493R5H 质押担保 王玉成

CBA493R5H 质押担保

香港北高

智

CBA418R10

H

保证担保、

相互担保、

无限责任

香港北高

智、香港天

午

MOC-3P

(Jan�2016）

质押担保 王玉成

CBA419R10

H

保证担保

注5

好上好

香港北

高智

汇丰

银行

2021/4/2

9

2022/4/27

修订为

CARM211

111/22020

7�＆

CM211111

/220215号

合同注8

CARM2011

04&CM2103

15,201021

最高授信

3,650万美

元

- - -

香港北

高智、香

港天午

汇丰

银行

2022/4/2

7

-

CARM2111

11/220207�

＆

CM211111/

220215

最高 授 信

4,000万美

元

CBA419R10

H

保证担保

注6

好上好

CBA449/1R

4(101115)W

质押担保

香港北高

智

CBA449/1R

6�(120821)W

质押担保 香港天午

CBA418R9

(311016)W

保证担保、

无限责任

王玉成

CBA418R10

H

保证担保、

相互担保、

无限责任

香港北高

智、香港天

午

CBA418R10

H

保证担保、

无限责任

王玉成

MOC-3P

(Jan�2016)

质押担保 王玉成

CBA493R5H

质押担保

注9

王玉成

CBA493R5H

质押担保

注10

王玉成

CBA493R5H 质押担保

香港北高

智

香港北

高智

恒生

银行

2021/7/1

2

Corporate�

Bank-

ing-H21050

7

最高授信

额度9,000

万美元

DS005-R3

(YX)1-25�

11/15E

保证担保、

相互担保、

无限责任

香港北高

智、香港天

午

DS005-R3

(YX)1-25�

11/15E

保证担保，

无限责任

王玉成

DS028-R3

(YX)1-16�

11/15E

质押担保

香港北高

智

DS029-R6

(YX)1-18�

08/18�E

质押担保 王玉成

香港北

高智

恒生

银行

2021/7/2

3

-

Corporate�

Bank-

ing-H21050

7&CM21063

0注7

最高授信

额度4,500

万美元

DS005-R3

(YX)1-25�

11/15E

保证担保、

相互担保、

无限责任

香港北高

智、香港天

午

DS005-R3

(YX)1-25�

11/15E

保证担保、

无限责任

王玉成

DS029-R6

(YX)1-18�

08/18�E

质押担保 王玉成

DS028-R3

(YX)1-16�

11/15E

质押担保

香港北高

智

S02-01/201

6

质押担保

香港北高

智

DS026-R3

(YX)1-12�

11/15E

质押担保

香港北高

智

CM/L007/08

09

保证担保、

无限责任

王玉成

香港 北

高智

东 亚

银行

2022.5.3 - 08604C104

最高授信

额度2,000

万美元

GF�289

(03/2022)

保证担保、

无限责任

王玉成

TD�129�

（01/2016）

质押担保 王玉成

GF�289

(01/2016)

保证担保、

无限责任

香港天午

IBF�145

(01/2016)

质押担保

香港北高

智

注1：汇丰银行在2019年12月12日签订的修订及补充授信协议（CARM191028）中取

消了对北高智科的授信额度;

注2：CARM181207号授信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继续为修订后的CARM191028号授信

合同延续提供担保；

注3：汇丰银行于2019年2月18日起90天内，额外授予香港北高智500万美元临时额度，

已于2019年5月取消；

注 4：CARM191028 号 授 信 合 同 对 应 的 担 保 合 同 继 续 为 修 订 后 的

CARM201104/CM210315号授信合同延续提供担保；

注5、注6：CBA419R10H号担保合同注明最高担保金额为91,100,000美元；

注 7：Corporate� Banking-H210507 号 授 信 合 同 的 授 信 额 度 包 含 Corporate�

Banking-H210507&CM210630号授信合同的授信额度。

注8：CARM201104&CM210315,201021号授信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继续为修订后

的CARM211111/220207� ＆ CM211111/220215号授信合同延续提供担保；

注9：此份CBA493R5H号质押担保合同最高限额为1,200,000万美元；

注10：此份CBA493R5H号质押担保合同最高限额为20,000,000万美元。

4、公司与供应链公司签订的合同

2019年1月1日至今， 公司与供应链公司签订的履行金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正在履

行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协议》和《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如下：

供应链公司

名称

合同签署

主体

生效

日期

合同

编号

合同

名称

合同内容 履行期限

实际履行

情况

深圳市华富

洋供应链有

限公司

深圳北高

智

2019.7.

3

XY2019

0708-0

002

《供应链管理

服务协议》

执行采购、

代理采购

合同有效期自2019年7

月3日起，至2029年7月

2日止，有效期十年，到

期前一个月双方均未提

出终止协议， 协议有效

期自动顺延一年。

正在履行

深圳市信利

康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北高

智

2018.1

1.15

201809

00244

《委托代理进

口协议》

代理 进口

事项

合同生效后，有效期10

年。

正在履行

（二）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

发行人全称 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玉成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1501A

联系电话 0755-86013767

传真 0755-86018808

联系人 王丽春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机构全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纳沙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联系电话 0755-82130833

传真 0755-82135199

保荐代表人 余洋、王勇

项目协办人 廖联辉

项目组成员 陈少俊、宋去病、李鑫、李忻泽、胡昱涵

（三）发行人律师

机构全称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小炜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6号中国技术交易大厦A座16层

联系电话 010-62684688

传真 010-62684288

经办律师 王志伟、陈建荣、黄书敏

（四）审计机构

机构全称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邱靖之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

联系电话 010-88827799

传真 010-88018737

经办会计师 申军、王守军

（五）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全称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徐伟建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37幢三层305-306

联系电话 010-52596085

传真 010-88019300

签字资产评估师 邓春辉、潘玮

（六）股票登记机构

机构全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201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25楼

联系电话 0755-25938000

传真 0755-25988122

（七）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户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深港支行

账号 4000029129200042215

（八）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场所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

联系电话 0755-82083333

传真 0755-82083164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事项 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2年9月15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2年9月20日

申购日期 2022年9月21日

缴款日期 2022年9月23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文件，具体包括：

（一）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地点

1、发行人：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

1501A

联系电话：0755-86013767

联系传真：0755-86018808

联系人：王丽春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

联系传真：0755-82135199

联系人：余洋、王勇

三、备查文件的查阅时间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3日

(上接A18版）


